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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陳懋仁，〈文章緣起注〉：「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同

上註，頁22。

3 清．林紓，《畏廬論文》（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流別論．雜記類〉，頁 20-21。

文甚長，此處不能具引，後文引用林紓說法，均出於此，謹於此說明，不再隨文附註。

4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6），頁50。

5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9，頁733。

6 文以貫道，見李漢，〈昌黎先生集序〉，唐．韓愈，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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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 584；文以明道，語出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報汲黯秀才論為文書〉，《柳宗元集》（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頁 871、886；文與

道俱，是蘇軾引歐陽修語，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63〈祭歐陽文忠

公夫人文〉，頁 1956；文以載道，出自周敦頤，《周子通書》〈文辭〉（臺北：中華書局，

1965），頁 6；作文害道，見《二程全書》（臺北：中華書局據江寧刻本，1965），卷 18〈遺

書〉，頁42下。文甚多，不具引。

7 上引文見何寄澎，〈朱子的文論〉，收入氏著，《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2），頁 175。至於朱子的文學理論，上引何文外，張健，《朱熹的文學

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潘立勇，《朱熹理學美學》（北京：東方出

版社，1999）；黃景進，〈朱子的詩論〉，《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1983），頁1179-1211，都有相當豐富的論述。

8 宋．朱熹撰，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 78〈徽州

婺源縣藏書閣記〉，頁4066。

9 朱熹，〈與汪尚書〉，《朱熹集》，卷30，頁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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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必須先說明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對象，並不包括近來或見被劃入「記」體文研究範圍的筆

記、日記、或如蘇軾〈記承天夜遊〉之類的記遊小品等。這三類文字，共同的特色，是多屬

隨筆記錄之性質，不講究結構，鮮布局謀篇，與源自於碑誌，宋代主要仍被視為高文大冊之

一體的「記」體散文，並不相同，因此雖然名稱相近，又同樣具有「博雜」之特質，但宋人

文集中，通常並不繫於「記」一體之下，從文章性質及文章發展的觀點視之，此處並不宜列

入討論。

11 以上文章分類，見清．姚鼐輯，王文濡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8），

〈序目〉，頁3-31，引文見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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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頁49-50。

13 宋人已有用書寫對象分類者，如《文苑英華》、《唐文粹》，南宋人所編的《成都文類》，都

是如此，而所分類或所記名目，相當瑣細；近人多喜將之簡化歸納為數類，如姜濤，《古代

散文文體概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分為六類；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

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2002），分為四類，但名目各不相同，也一直未有定論。

14 林紓的說法主要是建立在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之上，而姚《纂》「雜記」類所錄，以韓、

柳、歐、曾、王及三蘇為主，其餘唐宋記有李 〈來南錄〉，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另

明歸有光選八篇，大多是亭臺堂閣等建物記，清劉大魁選三篇。

15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臺北：二魚文化公司，2005），頁132。

16 表中所有文章的「記」字皆省去。除《蘇軾文集》、《朱熹集》已見前註外，統計所依據之

材料如下：宋．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宋．

王安石，《王臨川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6）；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校點，

《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宋．呂祖謙編，《宋文鑑》（臺北：世界書局，

1967）。下文引用表中所有之文章，若只引篇名，將不另加註；若引篇中文字，則亦只標明

篇名及在本集中之卷數、頁數，以省篇幅。

李貞慧∕「文從道出」的書寫實踐 5



表一　北宋「記」與朱熹「記」篇目及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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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25篇

曾　鞏

34篇

勘災、

浚渠、

築塘（

含其他

興造等

）

祠宇

蘇　軾

57篇

宋文鑑
90篇，歐王曾

蘇之外62篇

歐陽修

38篇

朱　熹

8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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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廟、

祠堂

學記

廳壁

17



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3 期8

亭 臺 建

物（園）

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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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

園庭）

書畫

古器物

山水

（遊記）

瑣細奇

駭之事

雜記事

物

遊讌觴

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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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對象 立祠者姓　名 備　註

表二　朱熹所作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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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17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周光培編，《唐代筆記小說（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4），卷5〈壁記〉，頁127。

18 曾鞏〈瀛州興造記〉：「昔鄭火，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

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

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曾鞏集》，卷18，頁303。

19 如曾鞏〈繁昌縣興造記〉詳記繁昌縣城及各種施政與民生設施之改建過程，並以為「予知縣

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已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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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
20



21

之名其必自此始」，即是一例，同上註，頁277-278。

20 《朱熹集》，卷99〈社倉事目〉，頁5077。

21 《朱熹集》，卷 79〈婺州金華社倉記〉，頁 4116。又可參宋．李心傳撰，徐規校點，《建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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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來朝野雜記．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15〈義倉〉，頁316-317。

22 見五夫、金華、長灘、大闡、永利、宜興等社倉記，此不具引。

23 二文見《朱熹集》，卷80，頁4148-4149、4155-4157。

24 田浩，〈行動中的知識分子與官員：中國宋代的書院與社倉〉，田浩編，楊立華、吳豔紅等

譯，《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7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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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5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96〈王淮傳〉：「時以荒政為急……

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頁

3237。

26 清．李扶九評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嚴先生特光武一故人耳，初不聞有

功德於民之事，而文正守嚴，即為祠祀，抑獨何哉？……夫既以道成光武之功，又以道全一

己之節，此文正之所以祀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能為文正祀也。……先生此祠，乃名教之

首。」見《古文筆法百篇》（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卷1，頁19。

27 《歐陽修全集》，卷64〈樊侯廟災記〉，頁934。《曾鞏集》，卷18〈閬州張侯廟記〉，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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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28 《曾鞏集》，卷17〈菜園院佛殿記〉，頁281。

29 《曾鞏集》，卷17〈金山寺水陸堂記〉，頁287。

30 見宋．郎曄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臺北：世界書局，1975），卷 54引《烏臺詩話》，頁

864。

31 明．茅坤：「長公愛道子畫為障，而對惟簡語甚達。」《唐宋八大家文鈔》（《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13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41，頁684。

32 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後集》

，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頁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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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3 蘇軾曾自道他以迦語作記的原因之一，便是為避免有心者「醞釀」、「箋註」，如〈與滕達道

書〉：「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藏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又：

「自得罪以來，不敢作詩文字。近有成都僧惟簡者，……堅來要作〈經藏碑〉，卻之不可，遂

與變格作迦語，貴無可箋註。」即是其例。《蘇軾文集》，卷 51，頁 1480，佚文彙編卷 3，

頁2473。

34 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校點，《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50〈太寧寺

僧堂記〉，頁779-780。

35 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別集卷2〈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頁1488。

36 清．何焯：「晦翁以此為公文第一」，《義門讀書記》，徐德明、吳平編，《清代學術筆記叢

刊（九）》（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卷38，頁303。

37 宋．王柏，《魯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卷11〈跋歐曾文粹〉，頁177。

38 《朱熹集》，卷79〈鄂州社稷壇記〉，頁4107-4109。又文中清楚表明：社、稷、風、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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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9

40

41

42

神，「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雷神，唐制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今郡國祀

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

39 文中云江州太守潘慈明及通守呂勝己重修周敦頤舊書堂，「以奉先生之祀」，故實為祠堂之

性質。

40 《朱熹集》，卷78，頁4080。

41 《朱熹集》，卷77〈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

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頁4032。

42 蘇頌祠為朱熹親立，同時另作有〈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奉安蘇丞相祠文〉、〈奉安蘇丞

相畫像文〉等（俱見《朱熹集》，卷86）。蘇頌與王安石不合，而朱熹則於〈奉蘇丞相祠告先

聖文〉中稱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並斥蔡確、呂惠卿輩。因當時正值張震等希秦檜

意，乞禁程學未久，而秦檜主王學，則朱熹之為蘇頌立祠於學、並作祠記等，或又與倡明

「道學」有關。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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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197-200。

43 《朱熹集》，卷79〈徽州婺源三先生祠記〉，頁4094。

44 語出《朱熹集》，卷80〈卲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頁4143。

45 詳見陳榮捷，〈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1-35。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朱子之集大成，約有三端，其一即是新儒學傳受道統之建立。其

中註釋 95 - 97，陳先生舉以為「朱子屢謂周子承繼斯道之傳，並以之授二程先生，朱子且特

予指明周子傳太極圖于二程」等之例證者，主要即是上舉祠記。

46 《朱熹集》，卷80，頁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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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47 可參陳奇祿、昌彼得、王壽南等主編，《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雜文之部》（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碑記．學校〉有關宋文的部分，頁545-554。

48 宋代官方興學經過，以及相關教育問題，可參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31-137；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公

司，1980），《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等著作。

49 王安石的〈繁昌縣學記〉中「文不滿百幅，而古今廟學離合之故，洞悉始末」，便是瞭解宋

代這類廟學相當著名的參考文獻之一，所引語見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百部叢

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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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0 《王臨川全集》，卷83，頁527-528。

51 有關宋代書院，論者甚多，早期如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

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臺北：中華書局，1981）；晚近如吳萬居，《宋代書院與

宋代學術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楊布生、彭定國，《中國書院與傳統文

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陳谷嘉、鄭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等，都是相當精彩的專著，

讀者可自行參閱，此不具引。

52 清．浦二田云：「久漸觀成，本勸學通論，而此則近對李侯速去，遠對他日歸鄉，其光四

昡。」引自明．唐順之、應德甫原選，（日）川西潛士龍編次，片山勒子業纂評，《唐宋八

大家文格纂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卷1，頁40上。

53 宋．朱熹：「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宋．黎靖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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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Literariness Originates from the Way”:
A Comparison of Zhu Xi’s Ji and Those 

from Northern Song

Chen-huei Lee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o and wen (or the Way and literary

form) was one of the key issu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s classical prose. Zhu Xi corrected the theoretical flaws of Northern

Song’s Confucian moralists with the idea that “literariness originates from the

Way.” He thus established a writing theory comparable to those proposed by

literary giants of the past. Yet, how is this theory realized in his own writing?

This is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article.

Ji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ong prose genres. Most classical prose

writers in Northern Song tried their best to create and invent new writing ideas

for ji, making this genre of prose one of the richest of those practiced in the

Song dysnasty. However, in terms of quantity, Zhu Xi wrote the most ji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is interesting when the literary inclination of the ji genre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Discussion is presented based on five categories of ji.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ontent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s and those written during

Northern So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 Xi’s ji

and identify how he implemented his theory in practical writing.

Keywords: ji , Zhu Xi , Song dynasty, writing, the Way, classical prose

*   Chen-huei Le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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